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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關於會計政策變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
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
個別及連帶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 根據財政部發佈的《企業會計準則解釋第 14號》（財會 [2021]1號）、《關
於調整<新冠肺炎疫情相關租金減讓會計處理規定>適用範圍的通知》（財
會 [2021]9號）、《企業會計準則解釋第 15號》（財會 [2021]35號）、《企業會
計準則實施問答》，公司對相關會計政策進行相應變更，按照以上
文件規定的起始日執行相應會計處理。

• 上述會計政策變對公司本報告期內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無影響。

一 .  概述

根據財政部發佈的《企業會計準則解釋第 14號》（財會 [2021]1號）、《關
於調整<新冠肺炎疫情相關租金減讓會計處理規定>適用範圍的通知》（財
會 [2021]9號）、《企業會計準則解釋第 15號》（財會 [2021]35號）、《企業會
計準則實施問答》，公司對相關會計政策進行相應變更，按照以上
文件規定的起始日執行相應會計處理。上述會計政策變對公司本報
告期內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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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30日，公司召開第十屆董事會第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
於會計政策變更》的議案，同意票為9票，反對票為0票，棄權票為0票。
該議案無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二 . 會計政策變更的具體情況及對公司的影響

（一） 執行《企業會計準則解釋第14號》

財政部於2021年2月2日發佈了《企業會計準則解釋第 14號》（財會
[2021]1號，以下簡稱「解釋第14號」），自公佈之日起施行。2021年
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有關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項目合同、
基準利率改革業務，根據解釋第14號進行調整。公司執行解釋
第14號，在本報告期內對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無影響。

（二） 執行《關於調整<新冠肺炎疫情相關租金減讓會計處理規定>適

用範圍的通知》

財政部於2020年6月19日發佈了《新冠肺炎疫情相關租金減讓會
計處理規定》（財會 [2020]10號），對於滿足條件的由新冠肺炎疫
情直接引發的租金減免、延期支付租金等租金減讓，企業可以
選擇採用簡化方法進行會計處理。財政部於2021年5月26日發佈
了《關於調整<新冠肺炎疫情相關租金減讓會計處理規定>適用
範圍的通知》（財會 [2021]9號），自2021年5月26日起施行，將《新冠
肺炎疫情相關租金減讓會計處理規定》允許採用簡化方法的新
冠肺炎疫情相關租金減讓的適用範圍由「減讓僅針對2021年6月
30日前的應付租賃付款額」調整為「減讓僅針對 2022年6月 30日
前的應付租賃付款額」，其他適用條件不變。公司執行以上規定
在本報告期內對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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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執行《企業會計準則解釋第15號》關於資金集中管理相關列報

財政部於2021年12月30日發佈了《企業會計準則解釋第15號》（財
會 [2021]35號，以下簡稱「解釋第15號」），「關於資金集中管理相
關列報」內容自公佈之日起施行，可比期間的財務報表數據相
應調整。解釋第 15號就企業資金實行集中統一管理涉及的餘額
應如何在資產負債表中進行列報與披露作出了明確規定。公司
執行以上規定僅影響本期披露格式，在本報告期內對財務狀況
和經營成果無影響。

（四） 執行《企業會計準則實施問答》關於運輸費用相關列報

根據財政部於2021年11月2日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實施問答》，
針對發生在商品控制權轉移給客戶之前，且為履行銷售合同而
發生的運輸成本，將其自銷售費用全部重分類至營業成本。公
司自2021年1月1日起執行變更後的會計政策，且針對發生在商
品控制權轉移給客戶之前，且為履行銷售合同而發生的運輸成
本的會計處理，對上年同期數進行追溯調整。公司執行該規定
在本報告期內對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無影響，對 2020年度相關
科目列報金額的影響如下：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會計政策

變更的內容

和原因

受影響的

報表項目

對2020年度的

影響金額

合併 母公司

針對發生在商品控制權轉
移給客戶之前，且為履
行銷售合同而發生的運
輸成本，將其自銷售費
用全部重分類至營業成
本

營業成本 13,584,529.19 302,579.99

銷售費用 -13,584,529.19 -302,57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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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本次會計政策變更的決策程序

（一） 董事會意見

本次會計政策變更是根據財政部發佈的相關規定進行的合理變更，
符合《企業會計準則》及相關規定，決策程序符合有關法律法規及《公
司章程》等規定。本次會計政策變更，部分影響本期披露格式和
相關報表項目在有關期間的列報，對公司本報告期內財務狀況
和經營成果無影響。同意公司本次會計政策變更。

（二） 獨立董事意見

本次會計政策變更，是公司根據財政部《企業會計準則解釋第 14

號》（財會 [2021]1號）、《關於調整<新冠肺炎疫情相關租金減讓會
計處理規定>適用範圍的通知》（財會 [2021]9號）、《企業會計準則
解釋第15號》（財會 [2021]35號）、《企業會計準則實施問答》的要求
進行的合理變更，符合相關規定，其決策程序符合有關法律法
規及《公司章程》等規定，不存在損害公司及中小股東利益的情況。
同意公司本次會計政策變更。

（三） 監事會意見

本次會計政策變更，是公司根據財政部相關文件要求進行的合
理變更，符合《企業會計準則》及相關規定，符合公司實際情況，
其決策程序符合有關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等規定。同意公司
本次會計政策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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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審核委員會意見

本次會計政策變更是根據財政部發佈的相關規定進行的合理變更，
符合《企業會計準則》及相關規定，決策程序符合有關法律法規及《公
司章程》等規定。本次會計政策變更對公司當期財務狀況和經
營成果無影響。同意公司本次會計政策變更，同意提交董事會
審議。

特此公告。

承董事會命
南京熊猫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周貴祥

董事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 •南京
2022年3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周貴祥先生、李韌之先生及夏德
傳先生；非執行董事：沈見龍先生、鄧偉明先生及易國富先生；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戴克勤先生、熊焰韌女士及朱維馴先生。


